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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關
將
至
，
返
國
的
人
將
會
增
加
。
受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影
響
，
目
前
返
台

入
境
規
定
：
所
有
自
海
外
返
台
的
旅
客
，

都
必
須
經
過
居
家
檢
疫
／
或
入
住
防
疫
旅

館
十
四
天
後
才
可
以
出
關
（
到
達
台
灣
的

第
一
天
不
算
，
所
以
總
共
是
十
五
天
）
。

入
境
流
程

從
國
外
入
境
台
灣
，
均
須
事
先
填
寫
「
入

境
檢
疫
系
統
」
，
可
在
台
灣
各
機
場
填
寫
實

體
紙
本
入
境
健
康
聲
明
卡
，
或
使
用
手
機
或

電
腦
上
網
填
寫
。
班
機
抵
達
台
灣
後
，
就
會

收
到
衛
福
部
以
簡
訊
發
送
的
「
健
康
申
報
憑

證
連
結
」
，
入
境
時
提
供
相
關
人
員
查
驗
即

可
。
持
有
台
灣
手
機
門
號
的
旅
客
，
可
於
海

對象 資格 得否
來臺 來臺條件

外籍
人士

持有效居
留證者

1. 不分事由均可入國
2. 居留事由為移工者須併持重入國許可 ○ 入境後居家檢疫14天註1

無
居留證者

1. 除了觀光、一般社會訪問以外，均得向外交
部申請特別許可

2. 經衛生福利部許可之國際醫療(含陪同)人員、醫
事人員註3

○

1. 登機前檢附3日內COVID-19核酸
檢驗陰性報告註2

2. 入境後居家檢疫14天註1

經教育部許可之學生(含陪同父母) 註3 入境後居家檢疫14天註1

觀光、一般社會訪問 X

製表時間：109年11月2日
製表單位：內政部移民署

對象 旅遊史 得否
返臺 返臺後條件

國人 自國(境)外返臺 ○ 入境後居家檢疫14天註1

備註：
1. 符合特定條件者，可申請入境縮短居家檢疫期間，詳情請至疾病管制署網站查詢—「短期商務人士入境申請縮短居家檢疫

作業規範」。
2. 人道緊急協助或隨船入境船員取得核酸檢驗報告如確有困難，得免附。
3. 外交公務、移工、境外生、國際醫療(含陪同)人員、醫事人員，請配合外交部、勞動部、教育部或衛生福利部專案管理措施。

請於入境前用行動裝置完成「入境檢疫系統」線上
申報，且應於抵臺時主動向檢疫人員出示簡訊憑證。

入境檢疫系統

資料來源 / 內政部移民署

防疫旅程 ABC
COVID-19 改變人們的生活，對於海外

工作者、留學生而言，往返兩地，「自主

隔離」已是必要防疫作法。本文針對防疫

相關規定、防疫諮詢專線、民眾自費檢驗

COVID-19 核酸檢測等進行說明，讓民

眾能安心完成防疫旅程。

整理／羅怡如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內

政部移民署

自海外返台的旅客，都必須經過居家檢疫或入住防自海外返台的旅客，都必須經過居家檢疫或入住防
疫旅館十四天後才可以出關。疫旅館十四天後才可以出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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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登
機
前
完
成
線
上
申
報
，
即
可
加
速
返
台

入
境
通
關
程
序
。

搭
車
服
務

自
國
外
返
台
的
民
眾
，
不
能
乘
坐
大
眾
運

輸
，
需
搭
乘
防
疫
巴
士
，
由
各
個
客
運
公
司

輪
流
擔
任
，
需
要
提
前
一
天
預
約
，
一
車
四

○

人
即
開
車
，
因
每
人
下
車
的
地
點
不
同
，

搭
防
疫
巴
士
時
間
會
拉
得
比
較
長
。
防
疫
巴

士
大
多
把
人
放
在
交
流
道
，
可
由
家
人
載
或

是
搭
防
疫
計
程
車
，
載
回
居
家
檢
疫
的
地
方

或
防
疫
旅
館
。

另
外
，
機
場
會
有
排
班
的
防
疫
車
隊
可
以

搭
乘
。
如
果
沒
有
台
幣
現
金
，
建
議
上
車
前

先
詢
問
能
不
能
刷
卡
。
防
疫
車
隊
收
費
方
式

見
「
居
家
檢
疫
者
自
機
場
返
家
交
通
方
案
旅

客
負
擔
費
率
表
」
（
不
用
預
約
）
，
大
約
排

隊
二
十
至
三
十
分
鐘
可
以
搭
到
，
關
於
防
疫

專
車
亦
可
撥
打
以
下
電
話
詢
問
。

※

桃
園
機
場
服
務
電
話

第
一
航
廈
：(0

3
)2

7
3

-5
0

8
1

第
二
航
廈
：(0

3
)2

7
3

-5
0

8
6

※

民
航
局
服
務
電
話

台
北
松
山
機
場
：(0

2
)8

7
7

0
-3

4
3

0

高
雄
小
港
機
場
：(0

7
)8

0
5

-7
6

3
1

誰
需
進
行
居
家
檢
疫

所
有
旅
客
入
境
台
灣
皆
須
居
家
檢
疫
或

在
防
疫
旅
館
隔
離
十
四
天
。
短
期
商
務
人
士

入
境
可
申
請
縮
短
居
家
檢
疫
。
依
據
中
央
流

行
疫
情
指
揮
中
心
表
示
，
自
六
月
二
十
二
日

起
，
短
期
商
務
人
士
若
同
時
符
合
以
下
四
項

居家檢疫者自機場返家交通方案旅客負擔費率表

1、排班計程車／租賃車：                                    單位：元

目的地         
機場 松山機場 桃園機場 台中機場 台南機

場 高雄機場

基隆

依跳表計費
依跳表計費

1,550 2,920 3,250

新北 1,230 2,630 2,980

台北 1,350 2,730 2,980

桃園 1,060 2,460 2,660

新竹 1,000 1,000 2,160 2,400

苗栗 1,000 1,000

依跳表計費

1,900 2,120

台中 1,400 1,080 1,330 1,580

南投 1,790 1,630 1,230 1,600

彰化 1,760 1,340 1,090 1,340

雲林 1,860 1,560 1,000 1,000 1,120

嘉義 2,160 1,840 1,000
依跳表計

費

1,000

台南 2,700 2,380 1,300

依跳表計費高雄 2,980 2,660 1,580

屏東 3,100 2,950 1,810 1,000

宜蘭 依跳表計費 1,000 1,800 3,120 3,780

花蓮 1,370 1,750 2,640 3,160 2,840

台東 2,900 3,500 3,320 1,790 1,430

                  ＊依跳表計費部分，民眾最高支付金額為 1 千元，餘額由政府補貼

2、遊覽車：自桃園機場入境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及屏東旅客， 

     每人 400 元，不佔位之嬰幼兒不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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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條
件
，
可
申
請
縮
短
居
家
檢
疫
時
間
︰

(

一)

依
指
揮
中
心
宣
布
可
入
境
之
人
士
。

(

二)

申
請
來
台
停
留
天
數
小
於
三
個
月
。

(

三)

短
期
入
境
從
事
商
務
活
動(

如
：

驗
貨
、
售
後
服
務
、
技
術
指
導
與
培
訓
、
簽

約
等)

商
務
人
士
。

(

四)

出
發
地
為
指
揮
中
心
公
告
之
低
感

染
風
險
或
中
低
感
染
風
險
國
家
／
地
區
，
且

登
機
前
十
四
天
無
其
他
國
家
／
地
區
旅
遊

史
。指

揮
中
心
指
出
，
符
合
前
述
四
項
申
請

條
件
之
商
務
人
士
，
於
申
請
時
應
備
妥
邀
請

廠
商
提
供
之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資
料
、
在
台
行

程
表
及
防
疫
計
畫
，
同
時
須
準
備
登
機
前
三

日
內
採
檢
之C

O
V

ID
-1

9

核
酸
檢
驗
陰
性

報
告
以
備
查
驗
。
對
於
其
他
非
適
用
申
請
條

件
者
，
若
有
特
殊
商
業
需
求
或
其
他
必
要
活

動
，
可
專
案
提
出
個
案
辦
理
。

居
家
檢
疫
規
定

一
、
在
台
灣
有
固
定
住
所
者
，
若
同
住

者
有
老
年
人
（≧

六
五
歲
）
、
幼
童
（≦

六

歲
）
、
慢
性
疾
病
患
者
（
如
心
血
管
疾
病
、

糖
尿
病
及
肺
部
疾
病
等
）
，
或
個
人
無
含
衛

浴
之
單
獨
房
間
者
，
應
至
防
疫
旅
館
完
成
居

家
檢
疫
。

二
、
與
同
住
家
人
者
互
相
保
持
一
公
尺
以

上
距
離
；
自
主
記
錄
體
溫
及
健
康
狀
況
，
並

配
合
以
手
機
門
號
進
行
之
個
人
活
動
範
圍
電

子
監
督
。

防
疫
旅
館
怎
麼
訂

關
於
防
疫
旅
館
的
資
訊
，
可
參
考
交

通
部
觀
光
局
的
旅
宿
網(https://taiwan.

taiwanstay.net.tw/covhotel/)

，
點
開
後
會
有

一
大
串
清
單
，
可
直
接
搜
尋
詢
問
。
另
外
，

也
有
部
分
選
擇
不
公
開
之
業
者
，
民
眾
亦
可

以
直
接
撥
打
各
縣
市
防
疫
聯
絡
窗
口
詳
見
下

頁
附
表
詢
問
，
請
其
協
助
安
排
。

隔
離
地
點
為
防
疫
旅
館
者
，
費
用
由
各
防

疫
旅
館
訂
定
，
每
日
費
用
包
含
餐
食
。

安
心
住
宿
旅
館

需
隔
離
者
若
隔
離
地
點
為
住
家
，
原
住
家

內
之
家
屬
可
在
隔
離
者
居
家
檢
疫
期
間
入
住

安
心
住
宿
旅
館
，
並
依
照
所
在
縣
市
請
領
各

縣
市
的
優
惠
補
助
。

防
疫
補
償
申
請

「
防
疫
補
償
金
」
申
請
流
程

因
應
新
冠
肺
炎
（C

O
V

ID
-1

9

／
武
漢

TIPS  居家隔離 VS 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定義 「確定染病個案」接觸者 所有入境民眾

限制 入住 14 天內不可外出

回報
衛生機關每日電話追蹤 2

次，手機監控

里長、里幹事每日電話

追蹤 1 次、手機監控

注意事

項

每天 2 次確實記錄體溫、勤洗手、戴口罩、避免與

家人 1 公尺內的任何接觸，共用家具等，每日酒精、

漂白水消毒「有症狀撥打 1922，勿自行就醫」

防疫諮詢專線

對於疫情有相關問題，在台請撥打防

疫諮詢專線：1922。 若要進一步詢問簽

證及入境管制規定相關問題，可以撥打下

列諮詢專線

( 自海外地區撥打請加我國區碼 886） 

(02) 2343-2921、(02) 2343-2895
(02) 2343-2850、(02) 2343-2876
(02) 2343-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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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關懷服務中心專線 防疫旅宿連絡窗口

1. 台北市 1999
02-27208889#9 或 
台北市內直播 1999

2. 新北市 8953-5599 轉 1520 02-29603456 分 #9

3. 基隆市
02-24252119 轉 206、207、208
非上班時間 :1999

02-24276154

4. 宜蘭縣 1999 或 03-9357011 039-357011

5. 連江縣 1999 0836-22381#6130

6. 金門縣 082-330751 或 082-330697 0928-781-263

7. 桃園市
居家檢疫 :03-3335530、03-3366730
居家隔離 :0800-033355

03-3335530、03-3366730 本國人
( 含中港澳 )
03-3335107 外國人
桃園市內直播 1999( 夜 )

8. 新竹縣 03-5511287 03-5518101#2733

9. 新竹市
03-5266016、03-5216121#304、502
1999

03-5216121#547（上班時間）
#1999（假日 / 夜間）

10. 苗栗縣 037-559520 非上班時間 :1999 037-722620

11. 台中市
04-22289111#21696~21698
非上班時間 :1999

0988128807
台中市內直播 1999( 夜 )

12. 彰化縣 04-7531366 04-7531366

13. 南投縣
049-2220904
049-2246048

049-2246048( 日 )
0900-730867( 夜 )

14. 雲林縣 05-5345811 05-5345811

15. 嘉義縣 05-3621150

0905-493-370(10:00-22:00)
上開服務時間外或有防疫相關諮詢需
求，可洽嘉義縣衛生局防疫專線 05-
3620607。

16. 嘉義市 05-2338066 05-2254321#339

17. 台南市 06-2880180 06-288-0180

18. 高雄市 07-8220300
07-8220300(8:00-17:30)
07-7230250(17:30 後 )

19. 屏東縣 08-7326008 08-7326008

20. 澎湖縣 1999
02-23223130( 防疫旅館住宿 )
06-9274400#231、234、236( 挺醫
護活動 )

21. 花蓮縣
1999
03-8226975

03-8227141#318
03-8226975(24 小時專線）

22. 台東縣
089-352674、089-331171#214、217
非上班時間 :0900-739538、0975-288155

0 89-352674(08:00~17:30)
0900739538(17:30~22:00)

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關懷服務中心 & 防疫旅宿連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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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炎
）
疫
情
，
返
台
民
眾
需
要
隔
離
、
檢
疫

者
，
政
府
給
予
只
要
遵
守
各
項
防
疫
規
定
的

民
眾
，
得
以
申
請
「
防
疫
補
償
金
」
，
居
家

檢
疫
、
隔
離
者
以
及
照
顧
者
都
可
以
申
請
補

貼
，
防
疫
補
助
金
可
於
受
隔
離
或
檢
疫
結
束

日
之
次
日
起
兩
年
內
申
請
。

訂
防
疫
旅
館
前
可
以
先
告
知
是
否
有
台
灣

國
籍
或
永
久
居
留
證
，
並
詢
問
目
前
報
價
是

否
已
含
防
疫
旅
館
補
助
。
目
前
防
疫
旅
館
補

助
已
經
延
長
到
十
二
月
底
，
十
月
一
日
起
降

為
每
日
補
助
八
百
元
，
且
僅
限
本
國
籍
或
持

有
台
灣
永
久
居
留
證
者
。

有
關
申
請
條
件
資
格
問
題
可
撥
一
九
五
七

專
線
詢
問
，
亦
可
到
防
疫
補
償
申
辦
系
統

(h
ttp

s
://s

w
is

.

m
o

h
w

.g
o

v
.tw

/

c
o

v
id

w
e

b
/)

，

透

過

此

頁

面

可
查
詢
「
請
領

資

格

」
、
「

您

的
申
請
身
分
類

別

」
、
「

申

請

進
度
」
等
。 

自
費
採
檢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仍
在
全
球
蔓
延
，
大
陸
民
航
總
局
宣
佈
，

自
二
〇
二
〇
年
十
月
十
二
日
起
，
搭
乘
兩
岸

航
班
離
、
到
大
陸
旅
客
將
於
登
機
前
嚴
格
查

驗
三
天
（
七
十
二 

小
時
）
內
核
酸
檢
測
陰

性
報
告
。

中
央
流
行
疫
情
指
揮
中
心
表
示
，
自
費
檢

驗
出
境
之
民
眾
，
每
人
以
六
個
月
內
申
請
二

次
為
原
則
（
非
因
出
境
需
求
進
行
自
費
檢
驗

之
民
眾
無
檢
驗
次
數
及
時
間
之
限
制
）
，
且

自
國
外
返
台
皆
須
配
合
居
家
檢
疫
等
相
關
防

疫
措
施
。

自
費
核
酸
檢
測
醫
院
收
取
文
件(

工
作
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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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US  所有入境及轉機旅客登機前

須附 3 日內 COVID-19 核酸檢驗陰性報告

自 12 月 1 日至明（2021）年 2 月 28 日（啟程地

時間），入境我國機場或經我國機場轉機的旅客，不論

身分（本國籍與外國籍人士等）或來台目的（求學、工

作、外交公務等），均應檢附「表訂登機時間前3日（工

作日）內COVID-19 核酸檢驗陰性報告」，始可登機

來台；若旅客抵台後發現檢驗報告不實，或拒絕、規避、

妨礙相關檢疫措施，得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及 69

條規定，處新台幣 1萬至 15萬元罰鍰。檢驗報告不實

部分，亦將追究偽造文書印文罪之刑責。


